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8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考試 

學系(組)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招生名額 2 名 

報考資格 
附加條件 

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1.對海洋政策及法制具高度興趣者。 
2.曾獲「演辯」、「活動規劃」、「作文」等相關競賽獎項者。 
3.曾參加國內外相關學術活動或營隊訓練。 
4.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，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。 
5.對外語具高度能力，並可提供相關作證資料者。 

甄試項目 初試：書面審查    複試：面試（依書面審查成績，擇優參加面試） 

錄取總成績計算
方式(比例) 

書面審查(40%)、面試(60%) 同分參酌順序 
1.面試成績 
2.書面審查成績 

備註 

1.「法律是工具，海洋是勝場。」。本學系為全國唯一培育海洋法律
與政策專才之單位，統整學習海洋法律、海洋政策兩大領域，強調
產官學研合作與實習，強化我國因應國際海洋法政議題時的能量。 

2.招收對海洋法政及海洋事務有特殊興趣的人才、有潛力之學生。  
3.招生名額內優先錄取「不同教育資歷學生」1名，依本簡章第~頁規
定辦理。 

聯絡方式 02-24622192分機 3618     http://www.dolp.ntou.edu.tw/ 

 

＊考試重要日程表（以下僅供參考，正確期程以本校招生資訊網公告為

主，網址：http://admission.ntou.edu.tw/info.aspx?v=1789。） 
項  目 日   期 

學生報名 107.10.22至 107.11.15  
公告面試事宜（依書面
審查成績，擇優參加面
試） 

107.11.30 

初試成績複查截止日 107.12.04 

面試 107.12.7(五)。法政系面試：上午 9時，於海空大樓一樓
101教室。 

 
 

 


